

昆明市呈贡区第六小学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呈财教〔2017〕16号，昆财教〔2023〕141号文件，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提高到720元，我校在校生人数416人，720*416*区级占比12.8%=38338.56元。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第六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594559708J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学海路1号
联系电话：0871-65946646
法人代表：王珺

经费来源：全额财政补助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第六小学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单位基本性质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单位属于小学教育

项目基本概况

以在校学生人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按照小学720元/生.年的标准执行。我校在校生人数416人，720*416*区级占比12.8%=38338.56元。
项目实施内容

昆明市呈贡区第六小学根据2025年教育统计在校生416名，根据720元/生.学年进行补助。720*416*区级占比12.8%=38338.56元。
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足额到位，专款专用，确保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能够有效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教师培训所需资金得到有效保障。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计划在本年内完成工作，按文件要求保障学校教育教学正常有序开展。
项目实施成效

按文件要求落实确保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确保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能够有效正常运转。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中长期绩效目标(2026年-20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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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绩效目标(2026年)
	以在校学生人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按照小学720元/生.年的标准执行，确保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能够有效保障学校年初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教师培训所需资金得到有效保障。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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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应补助人数
	=
	416
	人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
	应补助人数416
	根据呈财教〔2017〕16号，昆财教〔2023〕141号文件，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提高到720元，我校在校生人数416人，720*416*区级占比12.8%=38338.56元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补助范围占在校学生数比例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
	补助范围占在校学生数比例100%
	根据呈财教〔2017〕16号，昆财教〔2023〕141号文件，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提高到720元，我校在校生人数416人，720*416*区级占比12.8%=38338.56元 

	
	时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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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空

	
	
	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
	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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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
	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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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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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空
	空
	空

	
	
	学生、家长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
	学生、家长满意度≥95%
	根据呈财教〔2017〕16号，昆财教〔2023〕141号文件，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提高到720元，我校在校生人数416人，720*416*区级占比12.8%=38338.56元 


